东莞市社会保障局石龙分局机构职能设置介绍
机构设置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石龙分局是市派出机构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单位，以镇管理为主，市社会保障局保留对分局的业务垂直管理关系。东莞市石龙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与东莞市社会保障局石龙分局合署办公，实行两块牌子、两套人员管理。社会保障分局和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整体设置办公室、监察股、保险关系股、保险待遇核发股4个股室。各股室职责分工明确、业务流程顺畅，工作规范有序。办公室负责分局日常事务、协调股室、起草综合性材料、人事和财务管理等综合服务工作；监察股负责工伤认定调查处理、日常监察巡查、受理投诉等综合服务工作；保险关系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参保管理综合服务工作；保险待遇核发股负责社会保险待遇管理和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综合服务工作。
主要职能及工作职责：

（一）负责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的各项社会保险法律、法规。

（二）负责办理全镇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及年检，职工社会保险关系的建立、中断、转移、接续和终止工作，负责管理全镇用人单位和参保人的社会保险档案，完整、准确地记录参保人缴费、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等数据。

（三）负责镇属社会保险发展态势的信息采集、统计分析及管理工作，负责社会保险基金征集计划和镇属社会保险基金的征集核算。

（四）负责核定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待遇。

（五）负责镇属工伤投诉、工伤纠纷的调解处理，负责有关社会保险信访及处理。

（六）负责检查镇属用人单位落实社会保险政策法规情况。

（七）负责石龙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的安全运行，负责石龙社会保障分局及石龙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行风管理和业务培训。

（八）负责开展全镇社会保险政策法规的宣传和咨询服务，为参保人提供查询、核对其缴费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记录，负责社会保险社会化服务工作。

（九）负责上级交办的其它工作。

市社会保障局下放给本分局的社会保险业务权限：
	序号
	权限使用

股室
	权限内容
	用权程度

	1
	监

察

股
	镇属企业工伤认定调查（含非参保、重大工伤事故）
	全部

	2
	
	社保行政处罚
	违法情节轻微、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有明确处罚依据的拒绝执行《社会保险限期改正指令书》、《社会保险询问通知书》的违法行为，处罚金额3000元以下的违法行为处罚。

	2
	保

险

关

系

股
	市属企业单位属地参保登记管理
	全部

	4
	
	镇属单位社会保险登记
	全部

	5
	
	镇属单位社会保险变更登记
	全部

	6
	
	镇属单位注销登记
	全部

	7
	
	镇属单位登记验证
	全部

	8
	
	镇属单位缴费申报核定
	全部

	9
	
	镇属单位缓缴审批
	全部

	10
	保

险

待

遇

核

发

股
	市属企业单位人员养老、失业保险待遇属地核付
	除病退和特殊工种退休审批权限外

	11
	
	镇属单位退休审批
	部分下放（下放正常退休，不下放病退和特殊工种退休）

	12
	
	镇属单位基本养老金核定
	全部

	13
	
	镇属单位一次性养老保险待遇核定
	全部

	14
	
	养老保险待遇支付
	全部

	15
	
	享受基本养老金资格验证
	全部

	16
	
	镇属企业工亡职工待遇发放
	全部

	17
	
	镇属单位失业保险金核定
	全部

	18
	
	镇属单位失业人员死亡待遇核定
	全部

	19
	
	镇属单位失业保险待遇支付
	全部

	20
	
	住院医疗待遇核付
	部分下放（下放受理、核算、复核环节，不下放审核和财务出帐环节）

	21
	
	东莞市基本医疗保险长期异地定居申请审批
	全部

	22
	
	特定门诊待遇核付
	受理、核算、复核

	23
	
	特定门诊申报
	受理、初审

	24
	
	特定门诊续审
	续审

	25
	
	生育医疗待遇核付
	受理、核算、审核

	26
	
	待遇核付稽查业务
	身份核查和病情核查

	27
	
	个人帐户及特定门诊冲卡业务
	受理、审核


领导班子分工
张洪波  局长：主持分局全面工作；

刘聘东副局长：协助局长开展各项业务工作；

相关文件法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二）养老保险
    《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关于贯彻国务院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决定的通知》、《关于建立东莞市企业年金制度的通知》、《关于建立全市城乡一体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
    （三）失业保险
《失业保险条例》、《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
    （四）工伤保险
《工伤保险条例》、《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工伤康复管理的暂行办法》、《关于落实建筑业企业施工作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
    （五）医疗保险
《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东莞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规定》、《关于建立东莞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通知》、《东莞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关于整合我市社会医疗保险及生育保险制度的通知》、《关于我市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参加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联系方式：
（一）服务窗口联系方式
	股室名称
	受理业务
	服务
窗口
	咨询
电话

	监察股
	工伤认定                                             投拆举报
	二楼1-4号窗
	86184575     81862286

	保险关系股
	增减员                             市外转移
	二楼5、6、8号窗
	81862281     86184576     81862282

	
	发卡                               开具参保证明
	二楼9号窗
	81862282

	
	单位网上申报
	二楼10号窗
	86184577

	
	农(居)民保险
	二楼7号窗
	86184603

	保险待遇核发股
	养老保险待遇
	一楼1号窗
	86184572

	
	失业保险待遇                工伤保险待遇
	一楼2、3号窗
	86184572   86184605

	
	医疗保险待遇                    (含生育报销)
	一楼4—6号窗
	86184601     86184602


服务效能投诉电话:86116522
（二）咨询电话

1．全市社保咨询热线电话：12333

2．石龙社保总机服务电话：86116511

（三）
政务公开网站

1．市社保局网站地址：http://dgsi.dg.gov.cn/
2．石龙社保分局网站地址:

先进入石龙镇E—town网站(网址:http://www.e—town.cn/),再点选网站首页左边的“职能部门网站群”中的“社保分局”子网站。

（四）手机网站

通过手机登录“无线城市”（wap.wxcs.cn/dg），点击“市民主面”，进行“社保查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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